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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4,092,755,515股， 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4,300,

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68,455,006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12人，代表股份814,327,77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57%。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决），代表股份752,

233,01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89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62,

094,75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1-11、13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12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4-16须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对子议案逐项表决并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278,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20,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278,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20,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278,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20,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278,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20,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69,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77,869,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118,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42％；反对160,8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98％；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66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07％；反对160,

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5％；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69,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278,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20,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2,823,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8153％；反对1,504,

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18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6,365,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82％；反对1,

504,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869,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09,671,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4282％；反对4,656,

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57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3,213,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4.0208％；

反对4,656,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5.97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股东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

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812,823,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8153％；反对1,504,

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18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6,365,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82％；反对1,

504,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林腾蛟先生、朱荣斌先生、何媚女士、林贻辉先生、廖剑锋先生、仲长昊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三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选举结果如

下：

（1）林腾蛟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796,031,395股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5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59,573,4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76.5039%。

（2）朱荣斌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4,031,3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3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573,3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6193%。

（3）何媚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02,566,0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5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66,108,0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4.8956%。

（4）林贻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792,433,4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311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55,975,5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71.8835%。

（5）廖剑锋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02,970,0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605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66,512,0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5.4144%。

（6）仲长昊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02,676,1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69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66,218,1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5.0370%。

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陆肖马先生、刘敬东先生、吴向东先生、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

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三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选举结果如下：

（1）陆肖马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869,8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2）刘敬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869,8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3）吴向东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4,327,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869,8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4）郭永清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4,242,8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784,9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8910%。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吴洁女士、于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以上二名监事与公司工会委员

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张敏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2020年5月15日

至2023年5月14日），选举结果如下：

（1）吴洁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3,867,8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7,409,9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4094%。

（2）于蒙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811,934,7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06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75,476,8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6.9269%。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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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工会委员会于2020年5月15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召开。 经民主选举张敏女士作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本次公司工会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 将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张敏女士，汉族，1975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文员，本公司公共

事务管理中心高级文员、国贸部行政主管，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任阳光

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行政主管，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张敏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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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

司沧州光瑞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沧州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沧州光瑞房地产” ）接受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信托” ）提供的4亿元融

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宏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宏升

房地产” ）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天津宏升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沧州光瑞房地产该笔融资提

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

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沧州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6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7,375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谢琨；

（五）注册地点：沧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路20号靖烨科技园8号楼4层407-1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等；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晟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239.90 254,756.95

负债总额 257,378.02 261,044.74

长期借款 42,564.67 42,564.67

流动负债 214,813.34 218,480.07

净资产 -6,138.12 -6,287.80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44.14 11.03

净利润 -4,032.91 -149.68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

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沧州光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4.35

冀（2018）沧州市不

动产权第0002233�号

东至开泰街，西至国

有储备土地，南至海

河东路绿化带，北至

规划路、沧州军分区

民兵训练基地

87,946.04

不高

于

1.8，

不低

于1.5

不低于

35%

城镇住宅

用地，商

服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沧州光瑞房地产接受浙金信托提供的4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

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宏升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天津宏升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

司对沧州光瑞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沧州光瑞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公

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宏升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天津宏升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沧州光瑞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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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

司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51%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 ）接受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信托” ）提供

的4.47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3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德化阳光

隆恩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隆恩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恩置业” ，合并持有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49%股权）按照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

反担保，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

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7,2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陈德恩；

（五）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龙浔镇浔南西路222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德化晨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51%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 75,463.57

负债总额 -- 18,392.30

长期借款 -- 0.00

流动负债 -- 18,392.30

净资产 -- 57,071.27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 0.00

净利润 -- -128.72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德化阳光隆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7.22

闽（2020）德化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8号

龙浔镇丁溪

村

68,942.35 3.0 30%

批发零售 用

地，城镇住宅

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51%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接受浙金信托提供的4.47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3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

公司对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隆恩置业按照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

时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隆恩置业按照持股

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德化阳光隆恩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1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启东富利腾房地产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启东富利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东富利腾房地产” ）发行不超过2亿元的定向融资工具，期限12个月，作为担保：公司为本次经

备案后发行的定融融资工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

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启东富利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7年4月27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6,123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江河；

（五）注册地点：启东市东海镇新丰街66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650.37 146,189.67

负债总额 103,915.56 101,905.62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103,915.56 101,905.62

净资产 44,734.81 44,284.05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92,600.42 2,522.74

净利润 940.54 -450.75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启东富利腾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14

苏（2017）启东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2730号

启东市经济开发区

华石路东侧、牡丹

江路南侧

33,276

小于2.6大

于1.5

不低于

30%

住宅、 经营

性用房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启东富利腾房地产发行不超过2亿元的定向融资工具，期限12个月，作为担

保：公司为本次经备案后发行的定融融资工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八十四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启东富利腾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

综上，本次公司对启东富利腾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1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沈阳彤鑫园房地产” ）接受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 ）提供的3亿元

融资，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作为担保条件： 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 沈阳彤鑫园房地产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沈阳彤鑫园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

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0年5月3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颜龙；

（五）注册地点：沈阳市于洪区洪湖街16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旭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009.08 51,221.21

负债总额 50,008.31 51,220.63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50,008.31 51,220.63

净资产 0.77 0.58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74.03 -0.19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35

沈 阳 国 用

（2011） 第

0174号

沈阳市于洪

区洪湖街16

号

30,722.5

2.4 35%

城镇住宅

用地及其

他

2

沈 阳 国 用

（2011） 第

0175号

12,572.7

城镇住宅

用地及其

他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接受山东信托提供的3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

为担保条件：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沈阳彤鑫园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沈阳

彤鑫园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八十四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沈阳彤鑫园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

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沈阳彤鑫园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1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

司天津光曜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天津光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光曜房地产” ）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天津分行” ）提

供5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天津光曜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天

津光曜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天津光曜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

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天津光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4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64,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谢琨；

（五）注册地点：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新慧路1号管理中心二区301-35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金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 32,240.67

负债总额 0 32,245.31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0 32,245.31

净资产 0 -4.64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0 0.00

净利润 0 -4.64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天津光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6.4

津（2020）天津海

河教育园区不动产

权第1001561号

天津海河教育园

区雅润路与福明

路交口西南侧

50,224

不大于

1.4

不小于

40%

城 镇 住 宅

用地，商 服

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天津光曜房地产接受浙商银行天津分行提供5亿元的融资， 期限不超过36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天津光曜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天津光曜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

押，公司对天津光曜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八十四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天津光曜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天

津光曜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天津光曜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天津光曜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1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新鸿天装饰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新鸿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鸿天装饰” ）接受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福州分行” ）提供的1.5

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汇泰房地产” ）及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福建” ）以其名下部分车位提供抵押，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阳光房地产” ）以其名下部分办公楼及车位提供

抵押，公司对新鸿天装饰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

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鸿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2年7月23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叶远航；

（五）注册地点：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4层179区间(自贸试验区内)；

（六）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装修装饰工程、装修装饰设计等；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济建设工程集团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042.64 78,938.27

负债总额 78,591.23 75,228.80

长期借款 18,100.00 18,100.00

流动负债 60,491.23 57,128.80

净资产 3,451.41 3,709.47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4,028.89 2,727.82

净利润 274.28 258.06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新鸿天装饰接受光大银行福州分行提供的1.5亿元融资， 期限不超过36个

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及阳光城福建以其名下部分车位提供抵押，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建阳光房地产以其名下部分办公楼及车位提供抵押，公司对新鸿天装饰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新鸿天装饰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及阳光城福建以其名下部分车位提供抵押，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以其

名下部分办公楼及车位提供抵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新鸿天装饰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1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肇庆市昊阳房地产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肇庆市昊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肇庆市昊阳房地产” ）接受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下简称“广州农村银行

华夏支行” ）提供的14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肇庆市昊阳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

押，公司对肇庆市昊阳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

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肇庆市昊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05月27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张平；

（五）注册地点：肇庆市江滨二马路4号5层505室 ；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昊景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4,093.52 260,332.67

负债总额 254,225.27 260,622.09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254,225.27 260,622.09

净资产 -131.74 -289.42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0.20 0.71

净利润 -131.74 -157.67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肇庆市昊阳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9.8

粤（2019）肇庆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9997号

肇庆市端州

区规划108区

蓝塘中路南

侧地段

50,253 3.20 10.00

零 售 商 业 用

地、 城镇住宅

用地

2

粤（2019） 肇 庆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59994号

36,030 3.00 30.00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肇庆市昊阳房地产接受广州农村银行华夏支行提供的14亿元融资，期限不

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肇庆市昊阳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对肇庆市昊阳房地产该笔融资

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肇庆市昊阳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

肇庆市昊阳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肇庆市昊阳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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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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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重庆穆光房地产提供担

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

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85%权益的控股子公司重庆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穆光房地产” ）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重庆分行” ）

提供的12.6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重庆穆光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持有

97.97%股权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惠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惠登房地产” ）以其名下部分土地

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重庆穆光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重庆穆光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重庆穆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

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

详见公告2020-0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重庆穆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4月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夏康；

（五）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佳园路66号银海北极星1幢4-商业1A区99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光冕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69.39%股权，阳光城中光电（重庆）实业

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阳光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刘旭东持有其49%股权）持

有其49%股权；

重庆穆光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85%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291.14 371,835.34

负债总额 343,842.88 271,612.33

长期借款 126,000.00 126,000.00

流动负债 217,842.88 145,612.33

净资产 448.26 100,223.01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8.5 18.13

净利润 -395.62 -381.37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F{2020}D-0102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重庆穆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17.5

重庆市渝北区两

路 组 团 F 分 区

F47-1、F48-1 号

宗地

重庆市渝北区两

路组团F分区

F47-1、F48-1号

宗地

104,424 1.8 35%

城镇住宅用

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85%权益的控股子公司重庆穆光房地产接受浙商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12.6亿元融资，期限不超

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重庆穆光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惠登房地产以其名

下部分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重庆穆光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重庆穆光房地产该笔融资提

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穆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

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重庆穆光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重

庆穆光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惠登房地产以其名下部分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

抵押，重庆穆光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重庆穆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重庆穆光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24.76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

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